国家税务总局铁岭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铁税二稽 通 〔2026〕49号

辽宁国亨能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211281MA105JYG5J）：

事由：拟认定你单位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税收违法行为，拟作出税务处理决定。
依据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第四款、《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2号）第三十五条等规定。

通知内容：

一、违法事实:

你单位开具给海口星瑞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72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开票日期2020年10月20日、22日，发票代码为2100193160，发票号码为03063017-03063080，03063421-03063428，金额为7,080,329.44元，税额为920,442.86元，价税额合计8,000,772.3元。名称*非成品油石油制品*轻循环油。

你单位开具给海口龙樱实业有限公司72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开票日期2020年10月20日，发票代码为2100193160，发票号码为03062881-03062850，03062881-03062943，金额为7,080,606.61元，税额为920,478.89元，价税额合计8,001,085.5元。名称*非成品油石油制品*轻循环油。

二、证据：

证据1.琼税一稽协〔2025〕13号（协查编号10000000125011392359已证实虚开通知单）、琼税一稽协〔2026〕47号（协查编号10000000126041386842已证实虚开通知单）及协查函所列的144组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
证据2.金税三期系统查询到你单位对外开具发票情况，用于证明你单位开具了该144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证据3.你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调兵山市税务局晓明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，用于证明你单位走逃失联情况；

证据4.检查人员去你单位实地检查的现场笔录，用于证明你单位走逃失联情况。
证据5.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现场笔录，用于证明海口龙樱实业有限公司为虚假注册；

证据6.万宁市公安局对罗金松的讯问笔录，用于证明海口星瑞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、海口龙樱实业有限公司均为注册空壳公司，无实际经营业务；

证据7.万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关于“12.25”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查实涉案虚开企业结果反馈及附列的4份辨认笔录，用于证明海口星瑞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、海口龙樱实业有限公司均为注册空壳公司，无实际经营业务。
三、拟作出的税务处理及依据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〔2016〕76号）第一条“走逃（失联）企业，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。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，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、电话查询、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，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，或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、报税员等，但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的，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（失联）企业”之规定，可以认定你单位已走逃失联。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6〕172号）第二条（七）：“下游受票企业已认定接受虚开的”之规定，下游两户企业已定性接受虚开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764号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、第二项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：（一）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；”之规定，对你单位开具给海口星瑞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72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金额7,080,329.44元，税额920,442.86元；开具给海口龙樱实业有限公司72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金额7,080,606.61元，税额920,478.89元，应定性为“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”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764号）第三十五条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，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；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之规定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“实施行政处罚，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但是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，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，适用新的规定”。参照《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2号）序号46“裁量基准（四）虚开金额超过500万元，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0万元以上（不含）5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之规定，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，属于处50万元罚款的情形，建议对你单位的行为处以罚款 500000.00 元。
你单位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决定之前，到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视同放弃。
2026年7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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